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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福州市农村沼气安全生产项目实施方案

各县（市）区农业农村局：
2026年我局开展闲置废弃农村户用沼气设施安全处置，安排切块下达福州市农村沼气安全生产项目资金10万元。实施方案如下:
一、目标任务
（一）闲置户用沼气安全处置
对于完全废弃不再使用的户用沼气池，按照相关程序申报备案，并依据《农村沼气安全处置技术规程》（NYT3897-2021）进行安全处置。全市推进农村沼气安全处置试点不少于50个。其中闽清县不少于20个，永泰县不少于20个、连江不少于10个。
（二）农村沼气安全生产宣传
结合全覆盖宣传引导、常态化隐患排查，全面普及沼气安全使用、管护、应急处置知识，切实提升农户沼气安全防范水平。
2、 建设内容
（1） 安全处置
1.处置对象：户用沼气池安全处置对象为辖区内长期停用、无人管护、存在泄漏、坍塌、中毒风险的闲置废弃沼气池。
2.处置内容：坚持“应封尽封、应填尽填、安全第一”原则，选取典型村组打造闲置沼气池安全处置试点，以点带面推进规范化处置工作；对闲置沼气池，采取拆除填埋、安全封存、盘活利用等措施进行安全处置，全面彻底消除安全隐患。
3.处置要求：进行安全处置的户用沼气池必须是在册闲置废弃户用沼气池，安全处置要需要有专业技工指导，做好备案、建立台账。
（二）安全生产宣传
1.开展沼气安全培训：组织辖区能源系统工作人员、乡镇、及沼气使用农户，开展农村户用沼气池安全生产技术培训，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讲解沼气安全生产与使用内容等。
2.制作发放宣传资料：制作沼气池安全使用手册、安全警示牌等宣传资料发放到户，普及安全知识。
3.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改：结合培训与宣传，同步开展户用沼气池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，建立排查台账，现场指导整改，确保隐患清零。
三、项目管理与资金拨付
项目县严格按照市级下达资金管理要求，制定县级户用沼气安全处置实施方案，规范项目立项、组织实施、监督检查、验收销号等全流程管理。建立健全资金使用管理制度，明确资金拨付流程与使用范围，实行专款专用、专项核算，严格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合规拨付资金，强化资金使用监管与绩效评价，确保资金精准用于闲置沼气池安全处置、宣传培训、隐患排查及设施整改等工作，切实保障项目规范推进、资金使用安全高效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市）区要高度重视，切实抓好农村沼气安全生产工作。项目县（市）、区农业农村局要精心组织，认真对照项目任务，落实各项工作任务，制定项目实施方案，做好项目实施验收工作。
（二）加强宣传培训。结合各地实际，加强农村能源系统业务骨干、从业人员和实施主体的安全生产培训；通过“线上+线下”结合，开展沼气安全使用、隐患识别、规范处置等科普宣传，引导农户主动配合设施排查、分类处置工作。
（三）加强监督管理。 强化户用沼气日常监管，加强日常巡查、健全常态化隐患排查和安全警示机制，压实属地管理与运维责任，严防安全事故发生。项目县（市）区农业农村局要按照下达的任务，组织人员督促落实，确保不少于50个试点户用沼气池做好安全处置。
（四）做好绩效评价总结。项目完成后项目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要及时开展项目总结工作，对项目实施情况、实施效果与资金使用情况，形成绩效评价总结报告等，上报市农业农村局。

